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

建築防火材料審核認可技術諮詢服務辦法

1、 目的：
為了協助建築防火材料、構件與構造之適當使用與開發，並依申請人的需求，進行技術、測試、審查之諮詢輔導，設置技術諮詢委員會，辦理審核認可作業相關之諮詢輔導服務．

2、 適用範圍：本要點適用於下列各款之一：

1. 新穎材料、設備欲進行測試，但無前例可爰，造成測試方法不確定之困難者．

2. 引用新測試標準申請審核認可，無前例可爰，造成申請資料準備困難者． 

3、 種類：申請審核認可技術諮詢服務之建築防火材料分為下列三類：

1. 第一類：耐燃材料

2. 第二類：防火牆、防火樓板、防火窗及貫穿部防火填塞材類

3. 第三類：建築物鋼骨結構柱、梁、樓板等防火被覆材料及其他類

4、 技術諮詢委員會：（其成員及組織架構與建築防火材料審查委員會同）

(1) 諮詢服務申請案收件與分發

諮詢案件之受理以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為窗口，受理案件後由「技術顧問團」召集人考量申請案之狀況及工作量多寡決定申請案之主辦委員及協審委員（各一人），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邀聘特定領域專長之委員，其餘行政支援作業均由建築中心執行。

(2) 諮詢服務作業

申請案件分案予主辦委員及協辦委員後，應訂定工作執行進度及查核時間點，由主辦、協辦委員與申請人會商溝通後共同研提諮詢服務建議書草案並決定是否接受複審諮詢服務（本中心保留是否接受複審諮詢服務之權力；如不接受複審，本中心將退還複審部分費用），再由主辦及協辦委員由本中心建築防火材料委員會委員中遴選五位委員組成本技術諮詢委員會，共同召開諮詢服務會議，會議結論由主辦、協辦委員彙整後撰寫諮詢服務建議書，以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名義研提。

(3) 檔案留存

所有諮詢服務之歷程資料及參予人員之相關資料均由中華建築中心完整存檔留存，並將審查諮詢案例彙整編印成冊，以供將來推廣教育之教材。
（四）特別聲明
本諮詢服務僅作為協助申請人進行技術、測試、審查之建議及參考，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5、 諮詢服務收費標準：

單位：新台幣

	階段
	參予人員
	費用說明
	金額

	預審
	主辦、協辦委員

中心承辦人員
	審查費：4,000×2

出席費：2,000×2

出席費：2,000×1
	14,000
	16,000
	39,000

	
	中心管理費（含交通）
	2,000
	
	

	複審
	主辦、協辦委員

五位技術諮詢委員

中心承辦人員
	出席費：2,000×7

出席費：2,000×2
	18,000
	23,000
	

	
	中心管理費（含交通）
	5,000
	
	


6、 諮詢服務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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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相關申請資料

2.繳交諮詢服務費用

1.主辦委員及協辦委員與申

   請人充分溝通

2.申請人補充資料

1.提出諮詢服務初審建議書

2.退回複審費用及部分行政

   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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